	


附件

附件一

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造船工程奉獻獎得獎人」選拔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一日第四十八屆理監事會第三次聯席會議通過
一、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以下稱為本會)為表揚曾在國內船舶相關工程或事業單位長年服務(服務四十年以上)，並有傑出貢獻之資深正會員，特訂定造船工程奉獻獎得獎人選拔辦法。每年評選一次，在年會時頒獎及表揚以資鼓勵。
二、候選人條件：
(一)基本條件：候選人必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1) 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內設籍並有住所之本學會正會員且具有十年以上正會員資格(非會員請勿推薦)。
(2) 在國內從事船舶相關工作達四十年(計至推薦截止日)以上者。
 (二)評審條件：候選人至少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從事船舶相關工作，能克服困難，成績優異者。
(2) 對船舶設計或建造施工或檢驗上有創新貢獻者。
(3) 對我國船舶相關事業發展有傑出貢獻者。
三、名　　額：一至三名。
四、推薦方式：由本會團體會員機構或理監事推薦候選人。
五、審查方式：由本會獎章委員會辦理候選人四十年以上船舶相關工作資歷之審定與初選，再送請本會理監事會核定為當選人。
六、表揚方式：
    (一)在本會之年會手冊及會刊中介紹當選人之傑出事蹟。
    (二)在本會年會時頒發獎牌予以表揚。
七、推薦截止日期：每年十二月月卅一日。
八、本辦法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造船工程奉獻獎」候選人推薦評審表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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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公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一日


九八(50)船學獎字第005號


主    旨：公告辦理九十九年度造船工程奉獻獎候選人提名推薦。


依　　據：本會造船工程奉獻獎得獎人選拔辦法(如附件一) 。


公告事項：一、自即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為99年度造船工程奉獻獎候選人提名推薦日期。


二、候選人須由本會團體會員機構或本會理監事推薦。


三、推薦評審表及有關資料，請以郵政掛號寄台北市10680大安區安和路二段七號十樓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收。


四、空白推薦評審表(如附件二)可影印使用。


理 事 長　邱逢琛








